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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 

多元卓越獎學金 2024  

申請須知  

 

簡介 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一四年宣佈推出多元卓越獎學金 (獎

學金 )，資助本港大學和經本地評審並可頒授學位的院校每年取

錄在體育、藝術及╱或社會服務等方面有卓越表現的本地香港中

學文憑考試 (文憑試 )學生，修讀學士學位課程。設立這項獎學金，

目的在於提倡多元卓越文化，並向社會傳遞「學業成績並非衡量

青年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」的訊息。該項獎學金亦為具才華的

學生提供另一條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。  

 

 

申請資格  

 

申請人必須具備以下條件，方符合資格申請獎學金：  

 

(i)  擁有香港居留權或入境權，或持單程證來港；  

(ii)  正在修讀文憑試課程；以及  

(iii)  同時地自行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(大學聯招辦法 )，或循

直接申請的途徑 (適用於非按大學聯招辦法提供的學士學

位課程 )，申請入讀本港大學或經本地評審並可頒授學位

的院校，以升讀在二零二四／二五學年開始並獲公帑資

助或自資的學士學位課程。  

 

 

受惠對象  

 

學生對象為本港文憑試畢業生，他們須在 (i)體育、藝術及／或社

會服務方面有卓越表現，以及 (ii)符合大學收生的所有基本要求，

及／或個別學院和學系訂定的任何其他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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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學金  

 

我們的目標是每年向大約 40 名學生發放獎學金。根據該獎學金，

各大學／院校會獲提供額外資源，用以支付取錄得獎學生所需的

費用。我們會代得獎學生直接向相關大學／院校繳付學費。因此，

在正常修業期內，修讀相關學士學位課程的得獎學生毋須向就讀

的大學／院校繳交學費。所有得獎學生均毋須通過經濟狀況審

查。  

 

得獎學生須遵守所有不時生效的香港法例（包括《中華人民共和

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）、規例和規則。政府保留一

切開始、繼續或停止發放獎學金予獎學金得主的權利。  

 

申請獎學金  

 

所有申請人必須由各自所屬中學的校長提名。每名中學校長可提

名校內最多兩名在體育、藝術及╱或社會服務方面表現優秀的文

憑試學生，而這兩名獲提名的申請人應分別在不同的主要範疇中

取得卓越成就 (請參閱下文「評審準則」 )。申請人在申請獎學金

時，須註明最多三個按大學聯招辦法列為組別 A 選擇的課程，及

╱或最多一個大學聯招辦法以外經本地評審的學士學位課程。至

於申請人修讀的學科，則不設限制。  

 

填妥申請表格後，須連同一切所需文件和資料，在二零二四年一

月十二日下午五時或之前，以專人送交或郵遞的方式送達民政及

青年事務局。  

 

 

甄選程序  

 

(i)   初步甄選 (約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至二零二四年二月 )：民

政及青年事務局在收到申請後，會參照一套客觀的準則，

再根據申請人在申請表格內填報的成就 (例如所獲得的榮

譽、資歷和獎項 )進行初步甄選。儘管我們不會對申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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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讀的學科施加限制，但倘申請人的成就或才能與所選

讀的學士學位課程配合，則會獲額外加分。入圍的申請人

會獲邀參加面試，由遴選委員會進行甄選。  

 

(ii)  面試 (約於二零二四年三月至五月 )：入圍的申請人會獲邀

參加面試，由遴選委員會進行甄選，其後部分申請人會獲

選參加複試。遴選委員會由教育、體育、藝術和社會服務

界別知名人士組成。面試期間，委員將以面談方式評審申

請人的資歷，遴選出合適的候選人作推薦予各大學／院

校。遴選委員會所推薦的候選人為最終決定，有關的結果

不設上訴機制。  

 

(iii)  與大學╱院校進行配對 (約於二零二四年六月至七月 )：獲

遴選委員會推薦的候選人，將轉介至相關大學╱院校1 

考慮是否取錄。如有需要，大學╱院校可安排獲推薦的候

選人進行面試，以作進一步評核。各大學╱院校享有收生

自主權，並會向認為合適的候選人給予「有條件取錄」的

資格。候選人如未能獲相關大學╱院校給予「有條件取錄」

的資格，則其獎學金申請將視作落選論；而他們亦會繼續

根據正常收生程序，由相關大學／院校考慮是否取錄。  

 

(iv)  文憑試放榜 (約於二零二四年七月 )：倘獲推薦的候選人的

文憑試成績未能符合相關大學╱院校提出「有條件取錄」

的條件，則其申請應視作落選論。  

 

(v) 公布獎學金申請結果 (約於二零二四年八月至九月 )：在大

學聯招辦法的遴選結果╱大學聯招辦法以外的課程取錄

結果公布後，獲推薦的候選人如獲取錄入讀「有條件取錄」

內所註明的學士學位課程及符合本計劃的相關條款，民

政及青年事務局會考慮向候選人頒發獎學金 2。民政及青

年事務局將以書面形式通知候選人有關獎學金申請的結

果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此處是指那些為申請獎學金的候選人，提供根據／非根據大學聯招辦法所選課

程的大學／院校。  
2 若獎學金候選人在大學聯招辦法的申請系統中，將已獲「有條件取錄」的課程

置於其他課程之後（即不是放在聯招的第一志願），則有機會獲其他課程取錄，

換言之失去獎學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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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審準則  

 

我們會在遴選過程中，考慮獎學金申請人在體育、藝術 (包括音

樂 )及／或社會服務方面取得的成就、在面試時的表現等，然後擇

優而取，選出得獎人。申請人應從體育、藝術 (包括音樂 )和社會

服務中選出一個範疇，作為主要成就範疇，並提交最多兩個項目

以說明所取得的成就。此外，申請人亦可提交最多一個項目，以

說明在非主要範疇中取得的成就。一般而言，我們會以下述的準

則去評估申請人在體育、藝術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成就：  

 

體育和藝術  

 

在體育和藝術 (包括音樂 )方面取得成就的申請人，須提供在相關

比賽中所獲獎項╱榮譽的詳情。我們會根據申請人在比賽中所取

得的名次╱榮譽和相關比賽的規模╱認受性，評估申請人的成

就。申請人如曾在國際或地區賽事中取得成就，將可獲額外加分。

此外，申請人亦可提供有關過去參與的表演╱展覽的詳情。我們

會參考有關活動的規模╱認受性和參與資格，然後評估申請人所

取得的成就。  

 

社會服務  

 

申請人如在社會服務方面取得成就，須簡述其社會服務經驗。我

們將根據多個因素，例如：申請人的自主性、有關服務是否屬於

原創、服務所覆蓋的地區、受惠人數和層面、公眾認同程度等，

去評估申請人的成就。我們亦會考慮申請人過去參與社會服務的

情況和累計的服務時數。  

 

額外加分  

 

申請學生如能證明具備領導他人的經驗，或獲校外人士 (即校長

和教師以外人士 )撰寫理據充分的推薦信 (推薦信必須與申請表

格一併遞交；如分開遞交，將不獲受理 )，則可獲額外加分。 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 

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 


